
法規名稱：臺北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及委託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0 年 05 月 3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31日臺北市政府（100）府法三字第 10031591800號令修正公

布全文 18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1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本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及委託事項，特制定

本自治條例。

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及委託事項，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

第 2 條

本市市庫業務得委託銀行代為辦理。

前項市庫業務，指臺北市議會（以下簡稱市議會）、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市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現金、票據

、證券之出納、保管、移轉及財產契據等之保管事務及相關法令規定事宜。

第 3 條

本市市庫代理銀行之遴選及委託作業，由市庫主管機關辦理。

第 4 條

申請參與本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者，應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  依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者。

二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符合財政部所訂標準。

三  淨值在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且最近三年淨值獲利率平均達百分之二以

    上。

四  經國內外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長期債務信用等級為 A級或相當等級以上者

    。

五  最近四季逾期放款比率平均數低於全體本國銀行平均逾期放款比率。

第 5 條



市庫主管機關辦理市庫代理銀行遴選時，應將委託之範圍、內容、申請之資

格條件、評審之項目、評審之標準、不計息市庫存款基本存量底價及代理市

庫契約（以下簡稱代庫契約）草約等相關事項於招標文件中載明，並公告徵

求。

第 6 條

申請參與本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者，應依市庫主管機關規定繳交押標金，並

檢附下列文件：

一  申請計畫書。

二  法人簡介及組織章程。

三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四  董事會同意申請受託代理本市市庫業務之會議紀錄。

五  董事、監事、總行及各分支機構主管以上現職人員名冊。

六  經會計師簽證之最近三年之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

    量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七  第四條有關代庫銀行資格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八  其他招標文件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第 7 條

市庫主管機關辦理市庫代理銀行遴選申請案之審查，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初審：市庫主管機關於受理申請期限屆滿後一定期限內，就申請參與遴

    選者所提文件書面審查是否符合第六條規定。初審審查不合格者，無息

    退還所繳押標金。

二  複審：初審完成後一定期限內，由評選委員會對初審審查合格者，就各

    評選項目逐項審查，依其優劣評比排序，評選出優勝之銀行（優勝者，

    得不以一家為限）。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評選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由市庫主管機關邀集

業務相關人員及對銀行經營管理有深入研究之專家學者組成之。



第一項所稱之一定期限，由市庫主管機關於招標文件中定之。

第 8 條

評選委員會審查申請參與遴選案件時，應邀請初審合格者列席說明及備詢。

第 9 條

評選委員會應就申請計畫書內容及其他書面資料，依法公正辦理評選，並作

成會議紀錄，其評選項目包括下列項目：

一  組織健全程度。

二  債務信用及財務健全程度。

三  經營管理績效。

四  工作計畫內容。

五  服務市民及機關之便利性。

六  代理公庫實績經驗。

七  不計息市庫存款基本存量。

八  代庫成本核算之合理性。

九  配合市政府政策之程度。

十  其他與市庫代理銀行遴選有關事宜。

第 10 條

本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依評選委員會複審評分結果選出優勝銀行，經市庫

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報請市議會同意後決標。

市議會不同意前項優勝銀行者，市庫主管機關得將次一順序之評選優勝銀行

，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再報請市議會同意後決標。

前二順序之優勝銀行均經市議會否決時，市庫主管機關得委託原市庫代理銀

行繼續代理。但應於一年內完成重新遴選程序，再報請市議會同意。

第 11 條

申請參與遴選案件經評選委員會決議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市庫主管機關

得重新辦理遴選：



一  無適當銀行可接受委託代理市庫業務。

二  有重大瑕疵致影響公平性及適當性。

第 12 條

市庫主管機關於決標選出優勝銀行並完成相關法定程序後，應通知優勝銀行

於指定期間內簽訂代庫契約，逾期視為放棄，押標金不予退還。

前項情形，市庫主管機關得將次一順序之評選優勝銀行，依地方制度法第七

十四條規定報請市議會同意後決標。完成簽約手續後，其押標金得轉為履約

保證金；未得標者，無息退還押標金。

第 13 條

代庫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委託人、受託人全銜。

二  代理市庫期間。

三  履約保證金。

四  設立市庫總庫（公庫部）、支庫及轉委託其他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設立

    支庫或代收稅款及非稅款處等相關事宜。

五  庫款保管方式。

六  庫款透支墊借事宜。

七  各機關與市庫代理銀行之借貸事宜。

八  會計事務。

九  不計息市庫存款基本存量。

十  存款計息方式。

十一  查核代庫業務事項。

十二  解除或終止契約事項。

十三  違反契約之罰則及賠償責任。

十四  市庫代理銀行於不履行契約時願逕受強制執行。

十五  市庫代理銀行應於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審計機



      關審定之年度決算財務報告送市政府備查。

十六  受轉委託之其他金融機構，應比照前款規定將相關財務報表送市庫代

      理銀行備查。

十七  其他約定事項。

前項第二款之代理市庫期間不得超過九年。

前項第十四款之強制執行約定，應經市長之認可，始生效力。

第 14 條

市庫代理銀行因違反臺北市市庫自治條例、代庫契約或相關法令規定，致市

庫遭受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 15 條

市庫代理銀行於代庫契約解除或終止時，應無條件交出代庫業務。但市庫主

管機關得要求市庫代理銀行繼續履行代理市庫業務至新市庫代理銀行產生，

市庫代理銀行不得拒絕。

前項契約解除或終止係因可歸責於市庫代理銀行之重大事由，如繼續代理有

損及市庫權益之虞者，市庫主管機關應即洽請其他銀行取代其繼續履行代理

市庫業務至新市庫代理銀行產生，不受本自治條例關於遴選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情形，市庫主管機關應於一年內重新完成遴選程序，並報請市議會同

意。

市庫代理銀行不履行交出代庫業務之義務時，市庫主管機關得依行政執行法

相關規定辦理。

因第二項規定所增加之費用，由市庫代理銀行負擔。

第 16 條

市庫主管機關於簽訂代庫契約後，應將委託市庫代理銀行之事項及法規依據

公告之，並刊登市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 17 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市庫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